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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總則 

第一條 本校為妥善輔導師資生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特依「師資培育

法」、「大學設立師資培育中心辦法」及其相關法令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師資培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基於本校宗教人文精神傳統，

經教育部核准培育中等學校優良教師。 

第三條 合格教師資格之取得，依師資培育法之規定，包括修畢師資職前教育

課程及通過教師資格考試，以及完成教育實習。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包括普通課程、專門課程、教育專業課程。 

第四條 本中心開授之教育專業課程（以下簡稱本課程）及辦理之教育實習，

合稱為教育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 

第五條 依規定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經本校審核通過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

證明書之師資生，得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考試辦

法」參加教師資格考試，通過教師資格考試，且完成教育實習者由中

央主管機關發給教師證書。 

貳、修習申請 

第六條 本學程各學年度招收之班級數及師資生人數，依教育部核定各該學年

度之師資培育名額為準。 

本校師資生之遴選，應依「東海大學教育學程甄選辦法」辦理，該辦

法另訂定之並須報教育部備查。 

參、修業期程 

第七條 本課程修業期程應至少二年（即四學期以上，須有本學程修課事實且

不含暑修），且師資生每學期至少須修習本學程二學分。 

本校師資生於通過甄選前所修習之教育專業課程經抵免後，其修業期

程仍應逾三學期以上（須有修習本課程事實且不含暑修）。 



第八條 師資生未在其主修系所規定之修業年限內修滿本課程應修課程學分

者，得依本校學則等相關規定申請延長其主修系所修業年限及教育學

程修業期程一年至二年，其延長之年限與期程應併入大學法及大學法

施行細則所定延長修業年限內計算。 

凡因修習本課程需延長主修系所修業年限及本課程修業期程者，應於

本校所定期限內提出申請。 

本校在學師資生應於每學期依本校規定辦理選課，其如因個人家庭與

經濟因素未能選課者，應於該學期選課結束前至本中心辦理保留修習

資格，否則以放棄師資生資格論。 

前項本校在校師資生保留修習資格至多以一學年（二個學期）為原

則，第二學年仍未選課者，以放棄師資生資格論。放棄之師資生名

額，本校不得再辦理缺額遞補。 

因特殊狀況需延長保留資格年限者須經本中心審核通過。 

保留資格未修習本課程之學期，不得計入本課程修業期程。 

師資生退出本學程之修習，應簽立切結書交本中心存查。 

肆、課程學分及成績考核 

第九條 師資生應修本中心經教育部核定開授之教育專業課程至少26學分，包

含教育基礎課程6學分、教育方法課程10學分及教育實踐課程8學分。

教育專業課程修習學分以取得師資生年度經教育部核定之教育專業課

程修習學分表為依據。 

分科/分領域（群科）教材教法、分科/分領域（群科）教學實習之教

育階段與類別、領域、群科應與教育實習教育階段與類別、領域、群

科相同。 

本校非師資生經本中心同意得於在校期間修習本課程者，僅限預修本

課程之教育基礎課程。 

教育專業課程必選修課程名稱、學分數，除依教育部規定外，得依本

校培育師資目標、師資、學生需要及發展特色，訂定本校中等學校教

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經中心會議審議通

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調整之。 

第十條 學士班三年級（含）以下及碩、博士班一年級師資生，每學期修習本

課程不得超過9學分；四（五）年級學士班師資生及碩、博士班二年

級以上師資生及申請延長修業年限師資生，經本中心審核通過後，每

學期以加修2學分為原則。 

師資生每學期修習之總學分數（含教育專業課程）不得超過本校學則

規定之學分上限。 

第十一條 凡本校師資生選課，應依本中心報教育部核定之課程規劃辦理修習

及採認。除分科/分領域（群科）教材教法及分科/分領域（群科）

教學實習為本中心未開設者外，其餘課程非經中心會議同意，均不

得跨校選課。 



本校師資生跨校修習他校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應於相同教育階段及類

別群科之前提下，且應經本校及他校同意後依兩校校際選課實施辦

法等規定辦理，其學分採認及抵免之期限等事項，應依本校學則、

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及本中心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抵免辦法等相關

規定妥善審核辦理。 

他校師資生得依他校及本校校際選課實施辦法，於相同教育階段及

類別群科之前提下，且應經本校及他校同意後，辦理跨校選課，其

學分之採認、抵免等相關事宜由原校辦理。 

第十二條 師資生所修分科/分領域（群科）教材教法課程及教學實習課程之科

目（領域、群科）應與本校經教育部核定之專門課程及專門課程認

定證明書所載之任教科別（領域、群科）相同。 

第十三條 本校師資生修習科目缺曠課時數達全學期授課時數三分之一者，不

得參加學期考試。 

第十四條 本課程學業成績考核依「東海大學學則」相關規定辦理。 

伍、學分抵免與認定 

第十五條 本校師資生，應屆畢業錄取本校之碩、博士班於本校升學，如欲繼

續修習本學程，應至本中心辦理相同類科師資生資格移轉，其所修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學分及其教育學程修業期程，經本校審核通過後

得併入計算，惟應依規定修足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總應修學分數及修

業期程。 

他校師資生因學籍異動轉學至本校或應屆畢業錄取本校之碩、博士

班，以及本校師資生因學籍異動轉學至他校或應屆畢業錄取他校之

碩、博士班者，如擬移轉並繼續修習相同類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應確認轉出與轉入兩校均有經教育部核准之相同師資類科，且須經

轉出或轉入兩校正式同意後始得辦理。轉出學校不得再辦理師資生

缺額遞補，並由轉入學校妥為輔導師資生修課。 

前項他校依規定移轉相同類科師資生資格至本校繼續修習相同類科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者，其於原校已修之課程學分得依本中心教育專

業課程學分抵免辦法辦理學分抵免；惟經課程學分抵免後，仍應依

規定修足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總應修學分數及修業期程。 

教育學程學分採認或抵免，應經本校嚴謹專業之審核（包括教學目

標、課程內涵與成績要求等），且評估修習學生資格與條件後，並

應依本中心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抵免辦法辦理學分抵免，該辦法另訂

定之並須報請教育部備查據以辦理。 

不同師資階段類別、領域、群科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不得辦理資

格移轉。 

師資生未辦理資格移轉或未修足專門課程及教育專業課程應修學分

而於主修學系先行畢業者，以放棄師資生資格論。 

本校師資生於教育學程修業期間所修之教育專業課程，得列入主修

學系之畢業學分。 



第十六條 本校學生在校期間經同意後，得修習本校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

其修習學分經本中心甄選通過為師資生後，得申請課程學分抵免。

其抵免之學分數及相關規定，依本中心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抵免辦法

辦理。 

第十七條 師資生專門課程之修習與認定應依經教育部核定之東海大學培育中

等學校各學科（領域、群科）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

覽表實施要點（以下簡稱專門課程實施要點）辦理，該要點另訂定

之並應報請教育部核定。 

第十八條 本課程學分抵免與認定之申請，均不得重複辦理且以一次為限。 

陸、費用繳納 

第十九條 修習本課程須繳納學分費。凡登記為教育學程之學分，亦須補繳學

分費。除符合本校退、休學退費標準者外，不得申請退費。 

本課程學分費收費標準比照當學年度本校社會科學院學士學位班標

準繳交。 

第二十條 本校在學師資生因修習教育學程而延長主修系所修業年限，其每學

期修習學分數在九學分以下者，應繳納學分費；達十學分（含）以

上者，日間學制學士班學生及研究生應依本校規定繳交全額學雜費

（不需另繳教育學程學分費）。進修學士班學生應依本校規定就實

際修習學分數繳交學分學雜費及教育學程學分費。 

第二十一條 實習學生修習半年全時教育實習須繳交相當於四學分之教育實習輔

導費。因故終止教育實習時，不得申請退費。 

本教育實習輔導費收費標準比照當學年度本校社會科學院學士學位

班學分費標準。 

柒、結業及半年全時教育實習課程 

第二十二條 凡本校師資生應符合以下規定，並經本校完成審核及通過教師資格

考試後始得修習教育實習： 

一、依大學法規定，取得大學或研究所畢業資格，並修畢普通課

程、專門課程及教育專業課程者，或  

二、取得學士學位之碩、博士班在校生，修畢普通課程、專門課程

及教育專業課程且修畢碩、博士畢業應修學分者；若碩、博士

論文未完成，則須經指導教授同意簽署「東海大學師資培育中

心結業生修習教育實習指導教授同意書」。 

第二十三條 本校教育實習相關規範，由本中心依據師資培育法、師資培育法施

行細則及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教育實習機構辦理教育實習辦法等相關

法令及教育部相關規定另訂之且據以辦理。 

捌、常規及專業操守考核  

第二十四條 本中心規定師資生應配合辦理之事項，師資生應切實配合，凡本中

心每學期所舉辦之重要集會及專業檢定活動，師資生均應參加。 

重要集會及專業檢定活動缺席者，每缺席一項，當學期須至本中心



義務服務3小時，並完成相關要求。 

依本中心訂定之「東海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師資生職前研習與志願服

務學習活動實施要點」規定，完成研習及志願服務時數。 

第二十五條 凡有以下情況之一者，經本中心會議審議，應退出本學程之修習，

取消師資生資格： 

一、違犯本校校規記大過（含累計等同記大過）。 

二、違反校園性平事件。 

三、各學期所修本學程課程不及格科目學分累計超過教育專業課程

應修學分總數二分之一。 

四、未完成本辦法第24條規定事項。 

前述取消師資生資格所遺師資生名額，本校不再辦理缺額遞補。 

玖、證明書 

第二十六條 本校師資生修畢規定之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經本校審查認定合格

後，得核發該師資生「修習中等學校各任教學科（領域、群科）師

資職前任教專門課程認定證明書」。 

本校於大學階段取得師資生資格者修畢規定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成績及格，且取得學士學位畢業證書，經本校審核通過後，始發給

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本校於研究所階段取得師資生資格者修畢規定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成績及格，取得碩士學位畢業證書或修畢該研究所應修學分（僅論

文尚未完成）之證明及學士畢業證書，經本校審核通過後，始發給

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師資生申請前揭各證明書如有證件不足、資格不符或超過規定期限

提出申請者，本中心不予受理。規定期限由本中心另行公告周知。 

拾、附則 

第二十七條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悉依師資培育法及其施行細則、大學設立師資

培育中心辦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考試辦法、師

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師資職前教育注意事項等相關法令規定、本校學

則與學生學分抵免辦法等相關規定及教育部相關函釋意旨辦理。 

第二十八條 本辦法適用自教育部核定通過之日期後開始修習教育學程之學生，

教育部核定通過前已修習之學生得適用之。 

第二十九條 本辦法經本中心會議及教務會議審議通過並報請教育部備查後實

施。 


